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紋法對大陸地區之帥、投資及資金拆存總額度計算表
民國00年00月 00 日

報表編號: AI822 單位:新臺幣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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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1、 言十 T4

一、填報說明:

(一)本表格請應「臺灣地區銀行對大陸地區之授信、投資及資金

拆存總額度計算方法說明」之規定填報。

(二)授信

1.資產負債表表內交易:

(I)指銀行已撥(墊)款之授信，如放款、透支、貼現、應收帳

款承購、保證墊款業務。

(2)依銀行帳列金額計算(不扣除備抵呆帳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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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資產負債表表外交易:

(1)指銀行尚未撥(墊)款之技信，如保證及技信承諾。

(2)依合約承諾金額計算(扣除已撥(墊)款列入資產負債表表

內之技信金額) ;銀行無撥(墊)款義務者，無須計入。

(3) 已動用之非循環額度，借款人還款後銀行不再承諾者，

無須再計入。

(4)合約承諾金額非新臺幣者，應依現自寺匯率換算為新臺幣。

3. 短期貿易融資:指因貿易而產生且具自償性之一年期以內

之融資，如造出口押匯、開發信用狀、應收信用狀收買、

應收帳款收買、應付帳款、已承兌出口票據貼現、購料保

證、外銷貸款、進口融資、造出口外貸、應收承兌票款、

海外代付等。

(三)投資

1.對大陸地區之參股投資:依銀行帳列金額計算。

2. 票債券、股票:依銀行帳列金額計算。

3. 基金、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:依「銀行帳列金額」與

「大陸地區法人及其在第三地區設立之分支機構發行之有

價證券或債權之金額占該淨基金資產價值或資產池總資產

之百分比 J (依最近可得之資訊計算百分比)相乘後之金額、計

算。

4. 以附賣田(RS)條件買入之有價證券:

(1)評估交易對手不履行合約時，銀行將發生之損失金額=

MAX 【(契約賣回價﹒買入有價證券之悵列金額)， 0】。

(2)損失非以新臺幣計算者，應依現時匯率換算為新臺幣。

(3) 買入之有價證券若屬上開 1 、 2 、 3 之情形者，免予再計

入本項。

5. 衍生性商品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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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臺灣地區銀行擔任信用衍生性商品契約之信用保障提供

人:應視為係證，依名目本金計算，名目本金非新臺幣

者，應依現時匯率換算為新臺幣。

(2)其他: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四號評價後，帳列之

金融資產數額計算，若為金融負債則免予計入。

(四)資金拆存

1.資金拆借餘額:只計入淨資金拆出餘額部分，且同一金融

機構各營業據點應分別計算。淨資金拆出餘額=MAX

【(資金拆出餘額一資金拆入餘額) ,0>

2. 存放銀行同業餘額:所有存放銀行同業合計數。

(五)風險移轉:擔保債權取具之係證或擔保品符合下列條件且為

足額擔保者，得不計入對大陸地區之技信、投資及資金拆存

總額度(同一債權得按係證人、擔保品押值或價值比例計算) ; 

另已排除計入之短期貿易融資所取具之係證或擔保品不得再

納入風險移轉。

(六)上年度決算後淨值(母銀行與子銀行合併後之淨值) :臺灣

地區銀行(含子銀行)年度中現金增資，得計入淨值計算，並以

取得驗資證明書為計算基準日;年度中減資或發放現金股

利，其金額應於減資基準日或分派基準日白淨值中減除。

二、維護時點及程序表:

維護/申報頻率

事 事 &f 次 次 次 芷

維護/申報前 才走 日寄 月 季 年 他 維護/申報 維護/申報

維 生長 維 10 10 5 
時點

護 言堇 護 日 日 個 程序 項目

內 內 月
內

* 次月 15 日
次月 15 日內 內維護月 全部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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